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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API门户网站操作指引（试行） 

 

国家移民管理局空港旅客信息预报平台（即 iAPI 门户网

站）是出境入境航空器载运人员信息预报预检机制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主要用于系统故障时的信息应急报送以及出入境航

班预报信息查询，无离港值机系统的航空公司或代理单位也

可借助此平台进行信息预报预检，网站注册用户可参照本操

作指引进行相应操作。 

一、旅客信息申报 

用户可通过【信息申报】-【旅客机组申报】报送值机旅

客和机组人员信息，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旅客信息申报操作流程 

1、在“信息申报”栏目下，点击“旅客机组申报”后点击

“新建”（如图 1 所示）。 

（图 1） 

2、弹出图 2 所示页面，用户在此页面进行新建航班、提

交报送人员信息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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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2） 

3、按照顺序依次填入相应信息，各项填写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报文类型：报送旅客信息报文类型选择“745-旅客报

文”，报送机组信息报文类型选择“250-机组报文”。 

（2）承运人：输入航空公司 IATA 两字代码，并选择对

应航空公司名称。对于无两字代码的承运人，应选择 ZZ-其

他。 

（3）航班号：输入航班号码中不包含承运人 IATA 两字

代码的数字部分（如 CA110 航班，在此处输入 110），航班

号最长不得超过 7 位字符。 

（4）出发地：输入出发地机场三字码，选择对应机场名

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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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到达地：输入到达地机场三字码，选择对应机场名

称。 

（6）经停地：如申报航班为直飞航班，此项无需填写。

如申报航班为多航段航班，入境航班应填写入境前最后一个

境外机场，出境航班填写出境后第一个境外机场。 

（7）出入类型：出境航班选择“出境”，入境航班选择“入

境”。对于由境外 A 机场经停境内 B 机场后飞往境外 B 机场

的多航段航班，根据《出境入境航空器载运人员信息预报预

检(iAPI)业务实施指南》要求应分别报送入出境航班载运人

员信息，报送入境人员信息时出入类型选择“入境”，报送出

境人员信息时选择“出境”。 

（8）当地计划出发时间、当地计划到达时间：点击对话

框，根据航班运行计划勾选对应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，点击

“确定”。 

（9）人员：即需申报的旅客或者机组名单。该项应按照

指定模板填写 Excel 表格后提交，点击相应人员类型模板可

下载模板电子表格，表格中各数据项目的格式要求详见模板

内批注。点击“增加人员”即可上传需提交的 Excel 表格，如

操作失误可删除后重新上传。 

4、根据指定格式文件要求上传 Excel 表格，如上传错误

可删除已上传表格重新上传。上传完毕后点击“提交”，弹出

“操作成功”提示后系统自动跳转至主界面。提交后用户应关

注航班“状态”栏，确保信息发送成功（如图 3 所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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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

（二）查询航班报送状态及人员详情操作流程 

1、进入“旅客机组申报”栏目输入航班信息，点击“查询”

按钮，可在相应界面查询航班申报信息及是否报送成功（如

图 4 所示）。 

 

（图 4） 

2、点击航班查询记录中“详情”将显示该航班各次报送记

录（如图 5 所示）。 

（图 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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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点击发送记录中“详情”按钮，可查看当次报送的人员

信息详情列表，列表中将显示姓名及 ABO 号（如图 6 所示）。 

 

（图 6） 

（三） 信息发送失败操作流程 

1、对于状态为“报文失败”的航班，用户可通过【信息申

报】-【报文失败】查询失败原因。（如图 7 所示） 

 

（图 7） 

2、对于发送失败的报文，用户应根据“失败原因”、“失

败详情”两项提示对提交的电子表格相应项目进行修改，修

改正确后按照原报送操作方式重新发送。 

（四）注意事项 

1、“*”内容为必录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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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同一航班信息允许多次申报，但以最后一次申报内容

及时间为准。如果申报完毕后有新增人员，需全部重新申报。

例如：已申报 5 人数据，新增 1 人，则需全部报送 6 人数据。  

二、航班关闭信息申报 

航班值机旅客信息报送成功后，用户应在航空器关闭舱

门准备起飞前通过【信息申报】-【航班关闭报文】模块发送

航班关闭报，报送实际载运的已登机旅客信息，具体操作流

程及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航班关闭信息操作流程 

1、在“信息申报”栏目下，点击“航班关闭报文申报”,出现

如图 8 所示界面，显示当日待发送关闭报的航班信息。其中

“状态”项将显示该航班是否已发送关闭报文。 

 

（图 8） 

2、用户也可输入航班号及相应信息，点击“查询”某一具

体航班信息（如图 9 所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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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9） 

3、选择待发送关闭报航班，点击“发送关闭报”即可显示

该航班已发送的值机旅客名单，其中包括旅客姓名、ABO 号、

证件号码、反馈预检指令等信息（如图 10、11 所示）。 

 

（图 10） 

 

（图 11） 

4、从报送的值机旅客名单中选择全部实际登机旅客后

点击“提交”，如其中包含系统反馈禁止登机的旅客，系统将

弹出图 13 所示对话框提醒用户进一步核查确认，如确认无

问题点击“确认”提交，否则点击“取消”重新选择（如图 1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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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所示）。 

 

（图 12） 

 

（图 1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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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弹出“操作成功”对话框后，系统自动跳转至查询界面，

此时相应航班信息中“状态”栏由“未发送”变更为“已发送”，

说明航班关闭报发送操作成功（如图 14 所示）。 

（图 14） 

（二）注意事项 

1、航班关闭报文可多次发送，但以最后一次报送内容及

时间为准。 

2、发送关闭报文后，用户需关注发送状态，确保发送成

功，如未成功应再次发送。 

三、航班取消 

已成功报送信息的航班如因故确定取消，用户应第一时

间通过【信息申报】-【航班取消】模块进行航班取消操作，

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 航班取消操作流程 

1、在“信息申报”栏目下，点击“航班取消”，出现如图 15

所示界面，显示当前用户当日全部已报送的航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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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15） 

1、用户也可输入航班号及相应信息查询某一具体航班

（如图 16 所示）。 

（图 16） 

2、在相关航班信息操作栏下，点击“确认取消”。弹出如

图所示对话框，点击“确认”按钮即完成取消操作（如图 17、

18 所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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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17） 

（图 18） 

3、弹出“操作成功”对话框后，系统自动跳转至查询界面，

此时相应航班信息中“操作”一栏将显示为“航班已取消”，说

明操作成功（如图 19 所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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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19） 

（二）注意事项 

因对于已进行航班取消处理的航班，系统限制不得再次

报送，故操作人员应谨慎处理，务必确认当日航班确实取消

不再复飞后再进行航班取消操作。 

四、预检指令查询 

用户可通过【信息反馈】模块查询边检机关对报送的值

机旅客信息进行预检后反馈的指令，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如

下： 

（一）即时反馈信息 

航班值机旅客信息报送成功后，用户可通过【信息反馈】

-【即时反馈信息】模块查询国家移民管理局 iAPI 系统批量

反馈的预检指令，具体查询操作流程如下： 

1、在“信息反馈”栏目下，点击“即时反馈信息”，出现下

图所示界面，显示当前用户当日全部已成功申报信息的航班

预检结果列表。用户也可输入航班号及相应信息，查询某一

具体航班信息。对于同一航班用户曾进行多次报送操作的，

网站将显示各次报送记录预检结果，并将最后一次报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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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顶显示（如图 20 所示）。 

 

（图 20） 

2、点击查询结果列表中“允许登机人数”、“禁止登机人

数”、“建议核查人数”栏数字，将显示详细人员名单及校验结

果代码，其中 0Z 为允许登机，1Z 为禁止登机，2Z 为建议核

查。用户应根据预检指令进行相应处理。 

（二）主动反馈信息 

对于已即时反馈预检指令的值机旅客，边检机关可能在

航班关闭舱门准备起飞前再次变更其预检指令，并通过系统

重新反馈信息。用户应在发送舱门关闭报前通过【信息反馈】

-【主动反馈信息】查询确认是否收到 iAPI 系统主动反馈的

信息，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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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用户点击【信息反馈】-【主动反馈信息】即可查看国

家移民管理局 iAPI 系统发送的全部主动反馈信息。用户也可

输入查询条件查询针对某一具体航班旅客的主动反馈信息

（如图 21 所示）。 

（图 21） 

2、查询结果中“唯一标识”项将显示旅客 ABO 号和其他

旅客身份信息，用户应重点关注旅客的“新预检指令”，根据

指令按规定处理。 

 五、航班数据查询 

用户可通过【数据查询】模块查询所有已成功报送的航

班 iAPI 信息，具体操作流程及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 iAPI 信息查询 

1、用户点击“数据查询”-“iAPI 信息”后显示下图界面。

用户应同时输入承运人两字码、航班号（航班号数字部分，

如 CA110 航班，此处输入 110）、航班出发时间、到达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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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四项内容方可查询（如图 22 所示）。 

（图 22） 

2、航班查询结果中“申报信息”为报送的值机旅客信息，

“舱门关闭信息”为航班关闭报文信息。用户点击“申报信息”

中“允许登机人数”、“禁止登机人数”、“建议核查人数”等项

数字将显示该类旅客 ABO 号列表（如图 23 所示）。 

（图 23） 


